
「○○新建工程土建工程第一標 

（浚填後續工程）疑涉偽造文書及驗收不實」 

再防貪專案報告 

壹、 前言 

緣 100 年 4月 23日○○海運公司所屬「長怡輪」於○

○港航道內發生船體觸底，經○○港務分公司調查，起因疑

係航道浚渫瑕疵，及驗收測量數據偽造所致，該公司政風處

遂簽報首長同意，循政風體系陳報法務部廉政署（下稱廉政

署）立案偵處。案經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○○地

檢署）105年 9月 13 日偵查終結，依刑法行使偽造私文書、

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，將包商○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稱○○營造公司）工程師陳○○及測量隊長李○○等 2人提

起公訴，並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新台幣 2,084萬 90元；相關

公務員驗收作業涉有行政違失，業依規定追究行政責任在案

。 

本案共歷時 6年餘，期間隨司法機關偵辦，案情浮現明

朗，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處遂以滾動式方法啟動再防貪機制

，檢視相關作業程序，推動各類策進作為，強化機關內控功

能，防範類此案件再次發生，戮力導正消彌弊失，落實廉政

署「防貪-肅貪-再防貪」重要信念。總公司政風處基於浚深

不足導致船舶觸底，乃以浚挖工程為主軸，結合系列防貪作

為，加強廉政宣導力度，避免同仁貪瀆不法及行政違失，並

建立公司同仁正確政府採購法律認識，期能提供優質港灣環

境，確保船舶操航安全公共利益，達到本公司優質港埠、接

軌全球之政策目標；各項廉政再防貪作為彙整如下： 

一、透過會報機制，增進預警作為。 



二、建立風險名冊，關懷管考追蹤。 

三、提列會報討論，深刻檢討策進。 

四、辦理行政究責，發揮警惕效果。 

五、執行專案稽核，檢視類似案件。 

六、舉行專題講習，交流意見座談。 

七、落實行政程序，增進公共利益。 

貳、 案情概要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（一）涉案人之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稱： 

1、○○營造公司： 

（1）陳○○：工程師。 

（2）李○○：測量隊長。 

2、○○港務分公司： 

（1）戴○○：已過世（時任○○港務局

港工處副工程師）。 

（2）陳○○：業務處契約管理科經理（

時任○○港務局業務組專員）。 

（3）蔡○○：已退休（時任○○港務局

○○港分局工務課課長）。 

（4）王○○：會計處審核科經理（時任

○○港務局○○港分局會計室主

任）。 

（5）王○○：已調任（時任○○港務局

○○港分局政風室主任）。 

（二）行政肅貪之機關（構）：○○港務分公司。 

（三）起訴之檢察機關：○○地檢署。 



（四）相關案號：○○地檢署 104 年度偵字第 7○

○9、13○○0 號起訴書。 

二、犯罪事實（詳參起訴書）： 

（一）○○部分別於 89 年間，研擬及授權○○部

○○港務局（101 年 3 月 1 日改制為○○港

務分公司）辦理「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暨

營運○○港貨櫃儲運中心案」，初估興建費

用約新臺幣（下同）208 億元，○○港務分

公司依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規定，

設甄審委員公開甄選投資廠商，嗣由○○港

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港碼頭公

司）獲選。○○港務分公司復於 92 年 8 月

28 日與○○港碼頭公司簽立「○○港貨櫃碼

頭儲運中心興建暨營運契約書」。契約書約

定建設項目有二，均採 BOT模式，由○○港

碼頭公司自籌經費投資興建，其中一建設項

目為：航道、迴船池、船渠水域濬深，即為

本案「○○港貨櫃儲運中心新建工程土建工

程第一標（浚填後續工程）」（下稱新建第一

標【浚填後續工程】）。 

（二）○○港碼頭公司於 93 年 4月 15 日委託○○

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顧問公司

），擔任新建第一標（浚填後續工程）案設

計及監造廠商，並委託○○營造公司負責航

道水深浚渫工作（迴船池及內航道 14.5 公

尺、中航道 15公尺、外航道 16公尺）。 



（三）○○營造公司指派陳○○（工程師，負責承

攬浚挖區、航道等工程期間，協調機具與業

主及監造單位之聯繫、管控施工進度、製作

日報表，以及準備計價請款資料等工地所有

事務）及李○○（測量隊長，負責承攬浚挖

區、航道等工程期間之水深測量工作）2 人

負責新建第一標（浚填後續工程）案複驗（

驗收）會測工作。 

（四）陳○○及李○○均明知○○營造公司未將航

道水深浚渫至契約圖說規定深度，依會測驗

收成果數據將無法通過○○港務分公司複

驗（驗收），而未能向○○港碼頭公司計價

請款，基於變造私文書、業務登載不實及詐

欺取財犯意聯絡，分別為下列犯行： 

1、98 年 5 月 13、14、21 及 22 日執行新建

第一標（浚填後續工程）案會測後，發現

銓日儀公司依實測結果製交之水深數值

電子檔，不符契約圖說標準，為免無法通

過○○港務分公司驗收，陳○○及李○○

2 人竟於 98 年 5月 22 日下午，於○○營

造公司○○港工務所內，將所有不足標準

深度之網格資料刪除，復就全區域再作 1

次網格化內插處理，最後針對不足標準網

格值，修改變造符合於契約圖說規範標準

浚渫深度值。 

2、陳○○及李○○2 人於變造前開測量成果



報告書及水深網格圖後，復於 98 年 5 月

27 日至 6 月 9 日間之某日，將不實測量

成果報告書送交不知情之東英測量公司

測量技師及○○營造公司專任工程（土木

技師）人員蓋印並簽名，再由陳○○將不

實測量成果報告書及附件送交不知情之

○○顧問公司監造人及○○港碼頭公司

高級工程師審核行使，並分於監造、初驗

欄位簽名，以符合○○港碼頭公司與○○

港務分公司依契約所定「○○港貨櫃儲運

中心興建工程驗收作業」驗收規定。嗣○

○港碼頭公司將不實測量成果報告書及

附件送交○○港務分公司不知情之主驗

人戴○○驗收，致戴○○及其各級主管誤

認○○港航道全區均已符合規定浚渫深

度，陷於錯誤並同意驗收新建第一標（浚

填後續工程）案，致生損害於全日儀公司

製作水深數值檔及○○港務分公司驗收

之正確性。 

3、陳○○及李○○2 人明知水深數值檔已遭

其等變造，竟共同意圖○○營造公司不法

所有，基於業務登載不實及詐欺取財犯意

聯絡，另於 98 年 6 月 5 日製作不實土方

量計算表、水深測量斷面圖及工程審驗申

請單，檢附不實測量成果報告及水深網格

圖，送交不知情○○顧問公司及○○港碼



頭公司審查後請款，致不知情○○港碼頭

公司同意付款。嗣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鑑定結果，○○營造公司浮報迴船池及

航道共計 8萬 8,210 立方公尺（核算○○

營造公司浮報比例為 38.09%），及浮報排

填土方 7 萬 9,181 立方公尺，總計○○營

造公司於新建第一標（浚填後續工程）案

，涉向○○港碼頭公司詐領 2,048 萬 90

元。 

三、涉犯法條： 

（一）○○營造公司工程師陳○○、測量隊長李○

○： 

1、刑法第 210 條：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

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 

2、刑法第 215 條：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

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

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 

3、刑法第 216 條：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

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

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

規定處斷。 

4、刑法第 28條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

行為者，皆為正犯。 

（二）○○營造公司：因陳○○、李○○犯行，而



向○○港碼頭公司取得 2,048 萬 90 元，依

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（犯罪

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，

因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，他人因

而取得犯罪所得），宣告沒收之。 

四、行政違失：本案經廉政署調查結果，查無公務員具

體犯罪事證，惟○○港務分公司相關人員仍涉有行

政違失，述陳如下（摘自廉政署違失調查表，附件

2）： 

（一）主驗人員戴○○： 

1、未依驗收規定要求監造商（○○顧問公

司）派技師到場驗收。 

2、未拒絕包商（○○營造公司）自行選任

技師，致驗收過程有球員兼裁判情事。 

3、未依技師法規定，要求技師在場監督及

實地查核。 

4、明知包商（○○營造公司）專任人員未

依營造業法在場，應不予驗收，仍進行驗

收程序。 

（二）陪驗人員陳○○、蔡○○： 

1、未依驗收規定要求監造商（○○顧問公

司）派技師到場驗收。 

2、包商（○○營造公司）專任人員未依營

造業法在場，應不予驗收，仍進行驗收程

序。 

（三）監驗人員王○○、王○○： 



1、未監督主驗人員依驗收契約規定要求監

造商（○○顧問公司）派技師到場驗收。 

2、包商（○○營造公司）專任人員未依營

造業法在場，應不予驗收，仍進行驗收程

序。 

參、 弊案發生原因分析： 

○○港航道發生船體觸底事件後，○○港務分公司即研

判起因恐係航道浚渫瑕疵，及驗收測量數據造假所致，嗣隨

司法機關偵辦，弊失原因遂漸浮現，○○港務分公司就法規

、制度及執行面等各面向，分析陳述如下： 

一、法規面：相較於「政府採購法」有專章規範驗收作

業程序，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（下稱促參法

）中並未針對驗收作業加以規定，其子法「促進民

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作業要點」第 7點第 1項

規定：「主辦機關應於其既有促參推動組織或其他

任務編組中，設訪視小組」，惟訪視小組之訪視內

容僅在前置作業階段可行性評估、先期規劃及投資

契約所定履約事項，細部驗收規定仍回歸到雙方所

簽訂之投資契約，如契約未規定施工、水深測量應

報請主辦機關審查、會驗等，主辦機關尚無立場介

入其中。 

二、制度面：促參法主要係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

，引進企業經營理念，改善公共服務品質，減輕政

府財政負擔，擴大公共建設投資以提振景氣，從放

寬法令限制角度而言，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規

定雖規定主辦機關應於徵求民間參與之招商文件



中，載明建設經費計算方式、工程品質監督、驗收

、產權移轉等規定，但實際執行上主辦機關只做最

低限度管理，僅在最後階段辦理勘驗，未全程參與

工程施作監督作業，在此情形之下，難以僅憑勘驗

程序即發現其中弊端缺失所在。 

三、執行面：依「○○港貨櫃儲運中心興建工程驗收作

業規定」所示（3），主驗人、協驗及監驗人員各司

其職；案經調查，本案主驗人、協驗及監驗人員未

要求及監督○○顧問公司指派技師到場，且任由○

○營造公司自行選任技師，致球員兼裁判情事發生

，滋生風險。另驗收過程並未全員到齊，紀錄過於

簡略甚至草率，且為「事後」簽製，便宜行事，輕

忽行政作業流程。 

肆、 檢討與策進作為 

○○港務分公司為強化廉政經營責任制度，落實風險控

管作為，防杜類似情形發生，隨案情漸露曙光，爰以滾動式

方法啟動再防貪機制，檢視相關作業程序，推動各類策進作

為，總公司則以本案浚挖工程為題，結合其他防貪業務項目

辦理相關廉政作為，加強廉政宣導力度，避免同仁貪瀆不法

及行政違失，並建立正確政府採購法律認識，具體內容述陳

如下：  

一、透過會報機制，增進預警作為： 

（一）103年 8月 26 日廉政署以「犯罪嫌疑人」約

談新建第一標（浚填後續工程）案主驗人、

協驗及監驗人員，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處派

員陪同，嗣於 103 年 8 月 27 日簽報首長約



談重點，並析判本案爭點乃在於「技師會測

到場與否」及「水測成果報告事後簽認並同

意驗收」等 2 問題；嗣於 103 年 11 月 6 日

○○港務分公司 103年第 2次廉政會報提案

「要求屬員參與驗收作業，確依覈實原則及

驗收規定辦理案」，責請所屬同仁於參與類

似驗收作業時，務必本於覈實原則及依相關

驗收作業規定辦理，俾免衍生流弊，案經討

論通過，函發○○港務分公司各單位確實錄

案。 

（二）另於 104 年 10 月 1 日○○港務分公司 104

年第 2次廉政會報提案「各單位辦理採購相

關案件導正及應注意事項」案再次強調（第

6 項：重大（工程）採購驗收時相關資料散

失（無從查考）或不全，或是應到人員（如

技師）未（遲）到，或初、複驗主驗人不同

，或主驗人因故臨時取消或延遲驗收作業等

，7），案經討論通過，函發○○港務分公司

各單位確實錄案，以求亡羊補牢，增加預警

作用。 

二、建立風險名冊，關懷管考追蹤：本案案發後，發現

有主驗人員在驗收過程中，疑似便宜行事，並無依

照驗收作業規定執行之情事，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

處即迅速建立風險人員名冊，注意其承辦業務狀況

及日常生活情形，協調所屬主管適時關懷，持續加

強平時考核，以機先防範。 



三、提列會報討論，深刻檢討策進：本案○○地檢署 105

年 9 月 13日偵查終結後，刻要求主辦單位○○港

務分公司工程處（海工所），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

○○港務分公司 105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提報「○○

港貨櫃儲運中心新建工程土建工程第一標（浚填後

續工程）」驗收作業程序檢討改進報告，研擬矯正

預防措施，進行深刻檢討，作為類似案件借鏡；案

經主席裁示，要求主辦單位記取教訓，測量報告如

有疑義，可委託第三方單位再次檢視簽證。 

四、辦理行政究責，發揮警惕效果：本案經廉政署調查

結果，查無公務員具體犯罪事證，業經簽結，惟相

關人員仍涉有行政違失；○○港務分公司依示主動

於 105 年 5月 17日簽報追究行政責任，落實課責

機制，發揮警惕效果，嗣經總公司 105年度考成會

第 6 次會議決議通過如次（13）：戴○○（死亡，

免議）、陳○○（申誡 1次）、蔡○○（申誡 1 次）、

王○○（書面警告 1 次）、王○○（書面警告 1 次）

。 

五、執行專案稽核，檢視類似案件： 

（一）本案案情明朗後，總公司為確保船舶操航安

全，提供優質港灣環境，規劃辦理「港區浚

挖工程」專案稽核計畫，以機先發掘潛存違

法情事或弊失風險，研提具體可行興革建議

，以作為後續經辦相關案件借鏡。 

（二）○○港務分公司依據總公司函頒「港區浚挖

工程專案稽核計畫」，簽報機關首長組成專



案稽核小組，針對○○港務分公司 103-106

年港區相關浚挖工程 9案（○○港 4 案、○

○港 2 案、蘇澳港 3 案），分於 106 年 3 月

27、28 及 29 日執行書面及實地稽核，嗣召

開綜合檢討，並將稽核結果及缺失彙編專案

稽核報告（其中檢討分析 11 點、興革建議

16 點）簽報機關首長，送相關工程單位參考

運用與改進。 

（三）另於 106 年 8 月 18 日○○港務分公司 106

年第 1 次廉政會報提報「106 年度港區浚挖

工程專案稽核」執行成果報告，簡報辦理經

過、檢討（個案）問題癥結及研提興利防弊

作法等（16）；案經主席裁示，要求各單位

辦理任何業務，切記勿便宜行事；在合理範

圍內，多利用智慧及彈性，解決問題。 

（四）臺中及高雄港務分公司同依總公司函頒「港

區浚挖工程專案稽核計畫」辦理專案稽核，

臺中港務分公司 103-106年港區相關浚挖工

程有 4案，皆辦理書面審核，並擇其中 2 案

於 106 年 3 月 27 日辦理實地稽核，聽取廠

商簡報並查看施工情形；高雄港務分公司篩

選出 15 案作為稽核標的，稽核委員依專業

領域分為 3 組，各負責 5 案，並於 106 年 3

月 22 日擇「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

程計畫新生地填築工程案」辦理實地稽核，

登船參訪浚挖船相關儀器及設備；花蓮港務



分公司因無浚挖工程故未辦理本次專案稽

核。總公司政風處彙整各分公司專案稽核報

告後，發現共通問題 5項，提出具體策進建

議 16 項，彙編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港

區浚挖工程專案稽核報告」，函發總公司一

級單位及各分公司參考辦理，確實有效發揮

稽核效益。 

六、舉行專題講習，交流意見座談：總公司於 106 年 6

月 22 日簽報函頒「提升採購作業效能意見交流座

談會實施計畫」（18），分別於 106年 7 月 20日、

106 年 7 月 26 日舉辦高雄二場次座談會，邀請高雄

地方法院檢察署周檢察長章欽、臺中市議會行政室

陳主任有政、總公司秘書處採購科廖經理伶慧擔任

講師，○○於 106 年 8 月 8 日舉辦，由臺中市議會

行政室陳主任有政擔任講師。座談會中亦針對今（

106）年完成「103-106年港區浚挖工程」專案稽核

所發現缺失及彙提之策進建議，提案討論並與講師

進行經驗分享，期能精進浚挖工程效能與品質，高

雄場次參訓人數分別為 52 及 46人，○○場次為 49

人（19）。 

七、落實行政程序，增進公共利益：對於促參案件而言

，主辦機關僅能做最低限度管理，惟其仍具有高度

公共利益；○○港務分公司現遇有投資興建工程會

勘案件，主辦單位主動要求監造公司技師「攜證」

出席並檢閱，落實行政流程，避免類似情形發生，

以增進公益。 



伍、 結語 

本案自「長怡輪」於○○港航道發生觸底以降，共歷時

6 餘年，期間隨案情浮現水面，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處除以

滾動式方法啟動再防貪機制外，總公司更結合各類廉政作為

，加強推動廉政宣導之力度，避免同仁貪瀆不法及行政違失

外，更建立同仁正確政府採購法律認識，落實廉政署「防貪

-肅貪-再防貪」重要信念，藉此契機提升廉能形象，並期能

提供優質港灣環境，確保船舶操航安全公共利益，積極回應

外界期待，以達優質港埠、接軌全球目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編號 名稱 

1 ○○地檢署起訴書 

2 交通部函（含廉政署違失調查表） 



3 ○○港貨櫃儲運中心興建工程驗收作業規定 

4 
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處 103 年 8 月 27 日簽（約談戴○○等 5

人案） 

5 ○○港務分公司 103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會議資料 

6 
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處 103 年 11 月 7 日簽、函（103 年第 2 次

廉政會報會議紀錄） 

7 ○○港務分公司 104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會議資料 

8 
○○港務分公司 104 年 10 月 6 日函（104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會

議紀錄） 

9 機關廉政風險人員資料 

10 ○○港務分公司 105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會議資料 

11 
○○港務分公司 105 年 10 月 20 日函（105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

會議紀錄） 

12 
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處 105 年 5 月 17 日簽、函（追究戴○○

等 5 人行政責任） 

13 總公司 106 年 6 月 8 日函（陳○○等人獎懲） 

14 
總公司 106 年 2 月 17 日函（總公司「港區浚挖工程專案稽核

計畫」） 

15 
○○港務分公司政風處 106 年 4 月 20 日簽（○○港務分公司

「106 年港區浚挖工程」專案稽核成果報告） 

16 ○○港務分公司 106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會議資料 

17 
○○港務分公司 106 年 8 月 21 日函（106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會

議紀錄） 

18 
總公司 106 年 6 月 22 日簽（總公司「提升採購作業效能意見

交流座談會實施計畫」） 

19 簽到表（高雄二場次、○○一場次） 



20 106 年 7 月 12 日開會通知（前、後參照） 

 


